
第二单元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

【考点11】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

1.免税项目

（1）福利费、抚恤金、救济金。

（2）保险赔款。

（3）军人的转业费、复员费、退役金。

（4）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应予免税的各国驻华使馆、领事馆的外交代表、领事官员和其他人员的所得。

（5）中国政府参加的国际公约、签订的协议中规定免税的所得。

2.外籍个人免税项目

（1）外籍个人以非现金形式或实报实销形式取得的住房补贴、伙食补贴、搬迁费、洗衣费。

（2）外籍个人按合理标准取得的境内、境外出差补贴。

（3）外籍个人取得的探亲费、语言训练费、子女教育费等，经当地税务机关审核批准为合理的部分。

（4）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

（5）2027年12月31日前，外籍个人符合居民个人条件的,可以选择享受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也可以选

择按照相关规定，享受住房补贴、语言训练费、子女教育费等津补贴免税优惠政策，但不得同时享受。外籍

个人一经选择，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得变更。

3.其他免税项目

（1）个人领取原提存的住房公积金、基本养老保险金、

基本医疗保险金以及失业保险金，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三险一金）

（2）对工伤职工及其近亲属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取得的工伤保险待遇，免征个人所得税。

（3）因企业被依法宣告破产，企业职工从该破产企业取得的一次性安置费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4）对被拆迁人按照国家有关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规定的标准取得的拆迁补偿款，免征个人所得税。

（5）房屋赠与

以下情形的房屋产权无偿赠与，对当事双方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①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与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

妹；

②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与对其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

③房屋产权所有人死亡，依法取得房屋产权的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

（6）法律援助补贴

自2022年1月1日起，对法律援助人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规定获得的法律援助补贴，免征个

人所得税。

（7）育儿补贴（2026年新增）

自2025年1月1日起，对按照育儿补贴制度规定发放的育儿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考题·多选题】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个人取得的下列收入中，免征个人所得税的有（ ）。

A.全年一次性奖金



B.有奖竞猜获得的奖金

C.军人的退役金

D.民政部门支付的救济金

答案：CD

解析：（1）选项A：按照“工资、薪金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2）按照“偶然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3）选项CD：福利费、抚恤金、救济金及军人的转业费、复员费、退役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考题·单选题】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是（ ）。

（2019年）

A.公务员王某取得的国债利息

B.退役士兵张某取得的退役金

C.退休职工林某取得的按国家统一规定发放的基本养老金

D.教师李某获得的县人民政府为其颁发的优秀教师奖金

答案：D

解析：选项D，为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项目。

【考点12】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

1.纳税申报

（1）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

（2）税务机关对扣缴义务人按照所扣缴的税款，付给2%的手续费。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应依法办理纳税申报：

①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

②取得应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

③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

④取得境外所得。

⑤因移居境外注销中国户籍。

⑥非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内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

⑦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2.汇算清缴（2026年新增）

（1）纳税人取得综合所得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需要办理汇算清缴：

①已预缴税额大于汇算清缴实际应纳税额且申请退税的；

②已预缴税额小于汇算清缴实际应纳税额且不符合无需办理汇算清缴规定情形的；

③因适用所得项目错误、扣缴义务人未依法履行扣缴义务、取得综合所得无扣缴义务人，造成纳税年度少申

报或者未申报综合所得的。

（2）纳税人取得综合所得时已依法预缴个人所得税但无需办理汇算清缴的情形包括：

①汇算清缴需补税但综合所得收入全年不超过规定金额（400元）的；



②汇算清缴需补税但不超过规定金额的；

③已预缴税额与汇算清缴实际应纳税额一致的；

④符合汇算清缴退税条件但不申请退税的。

3.纳税期限

（1）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按年计算个人所得税；有扣缴义务人的，由扣缴义务人按月或者按次预扣预

缴税款；需要办理汇算清缴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3月1日至6月30日内”办理汇算清缴。

（2）纳税人取得经营所得，按年计算个人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月度或者季度终了后15日内向税务机关报送

纳税申报表，并预缴税款；在取得所得的“次年3月31日前”办理汇算清缴。

（3）纳税人取得应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月15日内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表，

并缴纳税款

（4）纳税人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的，纳税人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6月30日前，缴纳税款

；税务机关通知限期缴纳的，纳税人应当按照期限缴纳税款。

（5）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外取得所得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3月1日至6月30日内申报纳税。

【考题·单选题】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的，应当在取

得所得的次年一定期间内办理汇算清缴。该期间为（ ）（2025年）

A.1月1日至5月31日

B.1月1日至1月31日

C.1月1日至3月31日

D.3月1日至6月30日

答案：D

解析：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按年计算个人所得税；有扣缴义务人的，由扣缴义务人按月或按次预扣预缴

税款；需要办理汇算清缴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3月1日至6月30日内办理汇算清缴。

【考题·多选题】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情形中，纳税人应当依法办理纳税申报的有（ ）

。（2020年）

A.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的

B.因移居境外注销中国户籍的

C.取得境外所得的

D.取得应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的

答案：ABCD

解析：以上选项均需办理纳税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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